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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佈：
關於建議收購事項的

諒解備忘錄

錦興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事」）會
（「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四名獨
立第三方（作為賣方，統稱「潛在賣方」）與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錦豐（香港）製衣有限公司
（「錦豐香港」）（作為買方）就建議收購一間越南公司（「目標公司」）全部股權（「建議收購事
項」）簽訂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
信，各名潛在賣方及彼等各自最終實益擁有人（倘適用）均為本公司之獨立第三方，且與
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概無
關聯。

建議收購事項之總代價將為10.8百萬美元，並將(i)於簽訂諒解備忘錄後五(5)個營業日內
支付0.5百萬美元（「按金」）；及(ii)根據訂約各方將同意的方式及時間表支付餘額10.3百萬
美元。訂約各方同意，彼等將本着誠信善意原則磋商，以促使儘快且於任何情況下不遲
於二零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或錦豐香港可能同意之較晚日期簽訂關於建議收購事項的正
式協議（「正式協議」），倘未能簽訂，則須向錦豐香港悉數退還按金，除非錦豐香港並無
任何有效或合理的理由而未能於該日期前簽訂正式協議，且潛在賣方並無過失或違約行
為，在這情況下，潛在賣方有權沒收按金。除付款條款及退還或沒收按金對訂約各方具
約束力外，建議收購事項本質上並不具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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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收購事項之理據及裨益

目標公司主要從事紡織製品生產業務，並在越南擁有一間完善的針織及染色工廠。建議
收購事項涉及一個附帶相關資源的現有生產基地，包括即時可供使用的工廠設施及勞
工，將可即時加強本集團紡織製造產能，而毋須提供額外資本投入。透過利用本集團多
年來的生產經驗及技術，發展自營的生產基地可以為越南的生產帶來更高效率。建議收
購事項亦符合本集團業務擴張計劃，尤其是建立東南亞綜合紡織及成衣生產基地，並將
完善本集團於東南亞現有的營運。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尚未簽訂正式協議。諒解備忘錄項下擬進行之建議收購事項可能
會亦可能不會進行。建議收購事項一旦落實，則可能會構成上市規則項下之本公司須予
公佈交易。本公司將遵照上市規則和其他適用法律及法規另行刊發公佈。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錦興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戴錦春

香港，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戴錦春先生、戴錦文先生、張素雲女士、黃少玉女
士及李向民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何智恒先生、丁基龍先生及吳德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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